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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6 年 3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的方式送达给全体

董事，会议于 2026 年 3 月 6 日在公司 24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紧急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其中，独立董事周建国、

独立董事曾献君、独立董事杨汝岱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全体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虎召集和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

订稿）的议案》

公司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的具体内容及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在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公司将在规定的有

效期内择机发行。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

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 2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

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最终发行对象由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通过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及本方案所规定的条件，依

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国家法律、法规对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调整。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的方式并以相同的价格

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为每股送红股或转

增股本数，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由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通过深交所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相关规定，依据竞价结果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

同时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即不超过 68,053,697

股（含本数），并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注册批复文件为准。在前述范围

内，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发行经过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

由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股东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依据发行批复

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的，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届时将相应调整。

若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股权激励、回购注销股票等股本变动事项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

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发行数量及发行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限售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

象减持本次认购的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若前述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将依据相

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20,000.00 万元，并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



次发行的注册批复文件为准。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

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固态硬盘（SSD）扩产项目 112,260.58 98,400.00

2 内存产品（DRAM）扩产项目 74,676.07 66,400.00

3
德明利智能存储管理及研发总部基地

项目（注）
117,503.57 65,2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0 90,000.00

合计 394,440.22 320,000.00

注：该项目的实施地点、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金额未发生

变化。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依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少

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

依据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

体投资项目、优先级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

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

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之

日起十二个月。若国家法律、法规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



新的规定对本次发行进行调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逐项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稿）》。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

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



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等进行了调整，同意公司根

据最新的实际情况及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等，对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

险提示、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议案出具了审核报告，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五次会议的审查意见；

4. 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5.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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